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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奥哲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风险提

示暨股份质押进展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质押股份的基本情况 

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有上海奥哲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

司股份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,1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42.00%，系公司控股

股东。2024 年 1 月 4 日，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北京晶大

科技咨询服务中心(有限合伙)签订《借款协议》和《股权质押合同》，将上海奥

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所持公司 210万股作为质押物，向北京晶大科

技咨询服务中心(有限合伙)借款。质押股份已于 2024年 1月 15 日在中国结算办

理质押登记，质押权人为北京晶大科技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质押权人与

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上海奥哲文化

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2）。 

因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未按期偿还借款，北京晶大科技

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将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诉至北京

市大兴区人民法院，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以民间借贷纠纷

案由对上述纠纷予以立案，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。 

本案审理过程中，经法院主持调解，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 

1、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于 2024 年 5 月 10 前将所持奥哲

股份(证券代码 871839)210 万股过户至北京晶大科技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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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下，因过户产生的费用均由北京晶大科技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承担； 

2、北京晶大科技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与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(有

限合伙)于 2024 年 1 月 4 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纠纷解决完毕再无其他争议； 

3、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。 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就上述协议事项出具了《民事调解书》【（2024）京

0115 民初 10855 号】。 

 

二、目前进展情况 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上述协议中约定的过户日期已超期，根据公司 2024 年 7

月 10 日的股东名册，过户条款尚未得到执行。被告人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愿意遵守生效的法律文书，但协议的履行需要双方的配合。目前

原告方北京晶大科技咨询服务中心(有限合伙)已经将此事全权委托其律师办理，

原告方律师亦告知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要协调原告方和法

院，并尚需向相关部门咨询、了解与股权转让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，让被告方上

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待具体处理方案。 

鉴于质权人北京晶大科技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尚需对挂牌公司股份转

让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咨询了解情况的影响，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持有的上海奥哲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,100,000股是否过户至北京晶大科

技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名下及过户的时间和结果，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三、控股股东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上述诉讼事项属于控股股东与第三人的纠纷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没有重大不

利影响，若上海奥昱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将持有的上海奥哲文化传播

股份有限公司 2,100,000 股过户至北京晶大科技咨询服务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名下，

将触发收购，需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收购

程序，并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上述控股股东与第三人的纠纷事项与公司财务收支无关，对公司财务没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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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将继续跟踪控股股东的诉讼进展情况，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【（2024）京 0115 民初 10855 号】 

 

 

上海奥哲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7月 12日 

 


